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217號

上  訴  人  陳妍玲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郭婷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7月19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小字第1372號小額訴訟

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

依同法第436條之25規定，小額訴訟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

理由，表明：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

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是當事人對於

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

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規定，以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

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

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

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之解釋或最高法院之判例，則應

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2項準用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

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

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

條規定之情形不相合時，即難認為已對原判決違背法令有具

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

314號判例意旨參照）。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

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

法令事由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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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

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

由情形。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

條第1項之上訴法律審（第三審）之規定，小額訴訟程序之

上訴人若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提出如上所述之合法上訴理

由書於第二審法院，第二審法院無庸命其補正，即得依同法

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逕以

裁定駁回之。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上訴人名下中國信託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係供上訴人自己保險

理賠金之匯款帳戶，及兒子張宇軒學校獎助學金之收款帳

戶。張宇軒於民國110年8、9月進入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

學（下稱格致中學）廣告設計科級就讀，因上訴人具有中低

收入戶資格，約於同年9月初接獲格致中學主計室來電，告

知上訴人日後張宇軒獎助學金撥款需轉帳至其監護人帳戶，

請上訴人先行準備，上訴人接獲通知後，便決定以系爭帳戶

做為日後學校獎助學金轉帳之用，遂於110年9月9日晚間7時

左右在隨身包內翻找系爭帳戶金融卡（下稱系爭A金融

卡），始發現系爭A金融卡及張宇軒名下郵局金融卡均已遺

失。㈡翌日一早，上訴人便先前往蘆洲郵局臨櫃辦理金融卡

掛失補卡事宜，惟櫃檯人員查詢後稱該郵局帳戶已被列為警

示帳戶，因此無法重新補發金融卡予上訴人，並請上訴人趕

緊到派出所報案，上訴人報完案後隨即前往中信銀行北蘆洲

分行掛失系爭A金融卡並同時申請補發新的金融卡（下稱系

爭B金融卡），並將系爭B金融卡放置於隨身包內。

　㈡上訴人約於110年9月15日突接獲中信銀行客服人員來電，告

知上訴人系爭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上訴人聽聞始知悉又

遺失系爭B金融卡，隨即詢問其應如何處理，該客服人員表

示可協助上訴人辦理掛失，並建議上訴人前往派出所備案，

是上訴人隔日便聽從指示，再次前往蘆州分局三民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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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次員警僅簡單口頭詢問並未做任何筆錄，即直接向上訴

人稱「因其帳戶為警示帳戶，既已有被害人報案在先，則上

訴人之後便要進行訴訟，要上訴人直接回去等候通知」云

云，是本案無法排除係因有被害人先行報案而使系爭帳戶列

為警示帳戶，故員警認為不需重複受理立案或拒絕受理上訴

人報案，且未將之記載於員警工作紀錄上，以致事後查無上

訴人報案紀錄之可能。

　㈢上訴人係中度身心障礙者，因雙向情緒障礙症（即躁鬱症）

而長期於身心科就診，主要症狀為情緒低落、夜眠差、恐慌

及焦慮情緒、缺乏動力、專注力及記憶力變差合併自殺意

念，是上訴人因記憶不佳、混淆不明、記憶錯亂等，為避免

忘記金融卡之密碼，始將其密碼抄寫於金融卡背面，又金融

卡密碼係金融交易之安全機制，為免遭他人冒用，不應與金

融卡、存摺等物併為存放，此固為社會週知之事實，然苟帳

戶使用人因個性使然而對於安全控管較為疏懈，或有其他特

別緣由而將金融卡與密碼併放，衡情亦非毫無可能，自難一

以概之而遽行推斷；再者，現今社會生活，舉凡使用金融

卡、綱路帳戶甚或其他網際網頁之登入皆須設定密碼，從而

對於各類密碼之使用甚為頻繁，一般人若擁有多組密碼，又

非頻繁使用，人之記憶僅得持續一段時日即有模糊或遺忘之

情事，衡情若非將各個密碼均設相同內容或以一定規則定

之，一般人顯難正確記憶數組之密碼，則將該密碼記載於某

處藉以提醒，尚難謂悖離一般經驗法則。而上訴人將帳戶密

碼抄寫於金融卡背面之行為，以一般身心健全之人角度觀

之，固然欠缺帳戶安全管理之觀念，惟上訴人因前述病症而

有記憶不佳、混淆不明之情，且其所設定金融卡密碼皆不相

同，則上訴人為避免忘記密碼或混淆密碼而將密碼分別抄寫

於該郵局帳户金融卡及系爭B金融卡背面之行為，尚非難以

想像。　　

　㈣上訴人於本件所涉之刑事案件一再否認犯罪，即否認將系爭

帳戶金融卡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則系爭帳戶金融卡遭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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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使用，上訴人就此是否有過失等情，有傳訊上訴人以釐

清事實之必要，然原審並未傳訊上訴人，即遽為不利於上訴

人之論斷，自有民事訴訟法第468條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應予廢棄等語。

三、經查，上訴人自100年間起迄今，其戶籍即設於新北市○○

區○○路0號，有戶役政資訊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個資

卷，下稱戶籍地址），且上訴人民事聲明上訴暨上訴理由狀

記載居於新北市○○區○○街00巷00弄00號3樓（見本院卷

第15頁，下稱現住地址)，而原審已就上訴人之戶籍地址及

現住地址寄送言詞辯論期日開庭通知書，並分別於113年6月

21日寄存送達上訴人住所地所在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

局蘆洲派出所、113年9月20日送達上訴人現住地址經其表弟

俞智培簽收，有原審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1、53

頁），依民事訴訟第137條第1項、第138條第2項規定，對上

訴人已發生送達之效力，上訴人指稱原審未傳訊上訴人即為

不利於上訴人之論斷云云，顯有誤會。又上訴人之民事聲明

上訴暨上訴理由狀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民事訴訟法第

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定情事，及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

容。是本件上訴人並未依法提起上訴，且已逾上開20日之補

提上訴理由法定期間，迄今仍未補提合法之上訴理由書，應

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而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

四、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

第436條之19第1項之規定，確定其數額為新臺幣1,500元，

應由上訴人負擔。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71條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

條、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胡修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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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瑞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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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217號
上  訴  人  陳妍玲


被上訴人    郭婷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小字第1372號小額訴訟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依同法第436條之25規定，小額訴訟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是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規定，以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之解釋或最高法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之情形不相合時，即難認為已對原判決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判例意旨參照）。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事由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之上訴法律審（第三審）之規定，小額訴訟程序之上訴人若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提出如上所述之合法上訴理由書於第二審法院，第二審法院無庸命其補正，即得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上訴人名下中國信託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係供上訴人自己保險理賠金之匯款帳戶，及兒子張宇軒學校獎助學金之收款帳戶。張宇軒於民國110年8、9月進入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下稱格致中學）廣告設計科級就讀，因上訴人具有中低收入戶資格，約於同年9月初接獲格致中學主計室來電，告知上訴人日後張宇軒獎助學金撥款需轉帳至其監護人帳戶，請上訴人先行準備，上訴人接獲通知後，便決定以系爭帳戶做為日後學校獎助學金轉帳之用，遂於110年9月9日晚間7時左右在隨身包內翻找系爭帳戶金融卡（下稱系爭A金融卡），始發現系爭A金融卡及張宇軒名下郵局金融卡均已遺失。㈡翌日一早，上訴人便先前往蘆洲郵局臨櫃辦理金融卡掛失補卡事宜，惟櫃檯人員查詢後稱該郵局帳戶已被列為警示帳戶，因此無法重新補發金融卡予上訴人，並請上訴人趕緊到派出所報案，上訴人報完案後隨即前往中信銀行北蘆洲分行掛失系爭A金融卡並同時申請補發新的金融卡（下稱系爭B金融卡），並將系爭B金融卡放置於隨身包內。
　㈡上訴人約於110年9月15日突接獲中信銀行客服人員來電，告知上訴人系爭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上訴人聽聞始知悉又遺失系爭B金融卡，隨即詢問其應如何處理，該客服人員表示可協助上訴人辦理掛失，並建議上訴人前往派出所備案，是上訴人隔日便聽從指示，再次前往蘆州分局三民派出所，然此次員警僅簡單口頭詢問並未做任何筆錄，即直接向上訴人稱「因其帳戶為警示帳戶，既已有被害人報案在先，則上訴人之後便要進行訴訟，要上訴人直接回去等候通知」云云，是本案無法排除係因有被害人先行報案而使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故員警認為不需重複受理立案或拒絕受理上訴人報案，且未將之記載於員警工作紀錄上，以致事後查無上訴人報案紀錄之可能。
　㈢上訴人係中度身心障礙者，因雙向情緒障礙症（即躁鬱症）而長期於身心科就診，主要症狀為情緒低落、夜眠差、恐慌及焦慮情緒、缺乏動力、專注力及記憶力變差合併自殺意念，是上訴人因記憶不佳、混淆不明、記憶錯亂等，為避免忘記金融卡之密碼，始將其密碼抄寫於金融卡背面，又金融卡密碼係金融交易之安全機制，為免遭他人冒用，不應與金融卡、存摺等物併為存放，此固為社會週知之事實，然苟帳戶使用人因個性使然而對於安全控管較為疏懈，或有其他特別緣由而將金融卡與密碼併放，衡情亦非毫無可能，自難一以概之而遽行推斷；再者，現今社會生活，舉凡使用金融卡、綱路帳戶甚或其他網際網頁之登入皆須設定密碼，從而對於各類密碼之使用甚為頻繁，一般人若擁有多組密碼，又非頻繁使用，人之記憶僅得持續一段時日即有模糊或遺忘之情事，衡情若非將各個密碼均設相同內容或以一定規則定之，一般人顯難正確記憶數組之密碼，則將該密碼記載於某處藉以提醒，尚難謂悖離一般經驗法則。而上訴人將帳戶密碼抄寫於金融卡背面之行為，以一般身心健全之人角度觀之，固然欠缺帳戶安全管理之觀念，惟上訴人因前述病症而有記憶不佳、混淆不明之情，且其所設定金融卡密碼皆不相同，則上訴人為避免忘記密碼或混淆密碼而將密碼分別抄寫於該郵局帳户金融卡及系爭B金融卡背面之行為，尚非難以想像。　　
　㈣上訴人於本件所涉之刑事案件一再否認犯罪，即否認將系爭帳戶金融卡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則系爭帳戶金融卡遭詐騙集團使用，上訴人就此是否有過失等情，有傳訊上訴人以釐清事實之必要，然原審並未傳訊上訴人，即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論斷，自有民事訴訟法第468條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應予廢棄等語。
三、經查，上訴人自100年間起迄今，其戶籍即設於新北市○○區○○路0號，有戶役政資訊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個資卷，下稱戶籍地址），且上訴人民事聲明上訴暨上訴理由狀記載居於新北市○○區○○街00巷00弄00號3樓（見本院卷第15頁，下稱現住地址)，而原審已就上訴人之戶籍地址及現住地址寄送言詞辯論期日開庭通知書，並分別於113年6月21日寄存送達上訴人住所地所在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蘆洲派出所、113年9月20日送達上訴人現住地址經其表弟俞智培簽收，有原審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1、53頁），依民事訴訟第137條第1項、第138條第2項規定，對上訴人已發生送達之效力，上訴人指稱原審未傳訊上訴人即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論斷云云，顯有誤會。又上訴人之民事聲明上訴暨上訴理由狀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定情事，及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是本件上訴人並未依法提起上訴，且已逾上開20日之補提上訴理由法定期間，迄今仍未補提合法之上訴理由書，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而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
四、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第436條之19第1項之規定，確定其數額為新臺幣1,50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71條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胡修辰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瑞芝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217號
上  訴  人  陳妍玲

被上訴人    郭婷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7月19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小字第1372號小額訴訟
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
    依同法第436條之25規定，小額訴訟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
    理由，表明：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是當事人對於小
    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規定，以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
    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
    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
    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之解釋或最高法院之判例，則應揭
    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
    項準用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
    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
    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
    定之情形不相合時，即難認為已對原判決違背法令有具體之
    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
    判例意旨參照）。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
    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事
    由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
    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
    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
    。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
    之上訴法律審（第三審）之規定，小額訴訟程序之上訴人若
    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提出如上所述之合法上訴理由書於第
    二審法院，第二審法院無庸命其補正，即得依同法第436條
    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逕以裁定駁
    回之。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上訴人名下中國信託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
    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係供上訴人自己保險理賠金
    之匯款帳戶，及兒子張宇軒學校獎助學金之收款帳戶。張宇
    軒於民國110年8、9月進入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下稱
    格致中學）廣告設計科級就讀，因上訴人具有中低收入戶資
    格，約於同年9月初接獲格致中學主計室來電，告知上訴人
    日後張宇軒獎助學金撥款需轉帳至其監護人帳戶，請上訴人
    先行準備，上訴人接獲通知後，便決定以系爭帳戶做為日後
    學校獎助學金轉帳之用，遂於110年9月9日晚間7時左右在隨
    身包內翻找系爭帳戶金融卡（下稱系爭A金融卡），始發現
    系爭A金融卡及張宇軒名下郵局金融卡均已遺失。㈡翌日一早
    ，上訴人便先前往蘆洲郵局臨櫃辦理金融卡掛失補卡事宜，
    惟櫃檯人員查詢後稱該郵局帳戶已被列為警示帳戶，因此無
    法重新補發金融卡予上訴人，並請上訴人趕緊到派出所報案
    ，上訴人報完案後隨即前往中信銀行北蘆洲分行掛失系爭A
    金融卡並同時申請補發新的金融卡（下稱系爭B金融卡），
    並將系爭B金融卡放置於隨身包內。
　㈡上訴人約於110年9月15日突接獲中信銀行客服人員來電，告
    知上訴人系爭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上訴人聽聞始知悉又
    遺失系爭B金融卡，隨即詢問其應如何處理，該客服人員表
    示可協助上訴人辦理掛失，並建議上訴人前往派出所備案，
    是上訴人隔日便聽從指示，再次前往蘆州分局三民派出所，
    然此次員警僅簡單口頭詢問並未做任何筆錄，即直接向上訴
    人稱「因其帳戶為警示帳戶，既已有被害人報案在先，則上
    訴人之後便要進行訴訟，要上訴人直接回去等候通知」云云
    ，是本案無法排除係因有被害人先行報案而使系爭帳戶列為
    警示帳戶，故員警認為不需重複受理立案或拒絕受理上訴人
    報案，且未將之記載於員警工作紀錄上，以致事後查無上訴
    人報案紀錄之可能。
　㈢上訴人係中度身心障礙者，因雙向情緒障礙症（即躁鬱症）
    而長期於身心科就診，主要症狀為情緒低落、夜眠差、恐慌
    及焦慮情緒、缺乏動力、專注力及記憶力變差合併自殺意念
    ，是上訴人因記憶不佳、混淆不明、記憶錯亂等，為避免忘
    記金融卡之密碼，始將其密碼抄寫於金融卡背面，又金融卡
    密碼係金融交易之安全機制，為免遭他人冒用，不應與金融
    卡、存摺等物併為存放，此固為社會週知之事實，然苟帳戶
    使用人因個性使然而對於安全控管較為疏懈，或有其他特別
    緣由而將金融卡與密碼併放，衡情亦非毫無可能，自難一以
    概之而遽行推斷；再者，現今社會生活，舉凡使用金融卡、
    綱路帳戶甚或其他網際網頁之登入皆須設定密碼，從而對於
    各類密碼之使用甚為頻繁，一般人若擁有多組密碼，又非頻
    繁使用，人之記憶僅得持續一段時日即有模糊或遺忘之情事
    ，衡情若非將各個密碼均設相同內容或以一定規則定之，一
    般人顯難正確記憶數組之密碼，則將該密碼記載於某處藉以
    提醒，尚難謂悖離一般經驗法則。而上訴人將帳戶密碼抄寫
    於金融卡背面之行為，以一般身心健全之人角度觀之，固然
    欠缺帳戶安全管理之觀念，惟上訴人因前述病症而有記憶不
    佳、混淆不明之情，且其所設定金融卡密碼皆不相同，則上
    訴人為避免忘記密碼或混淆密碼而將密碼分別抄寫於該郵局
    帳户金融卡及系爭B金融卡背面之行為，尚非難以想像。　
    　
　㈣上訴人於本件所涉之刑事案件一再否認犯罪，即否認將系爭
    帳戶金融卡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則系爭帳戶金融卡遭詐騙
    集團使用，上訴人就此是否有過失等情，有傳訊上訴人以釐
    清事實之必要，然原審並未傳訊上訴人，即遽為不利於上訴
    人之論斷，自有民事訴訟法第468條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應予廢棄等語。
三、經查，上訴人自100年間起迄今，其戶籍即設於新北市○○區○
    ○路0號，有戶役政資訊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個資卷，下稱
    戶籍地址），且上訴人民事聲明上訴暨上訴理由狀記載居於
    新北市○○區○○街00巷00弄00號3樓（見本院卷第15頁，下稱
    現住地址)，而原審已就上訴人之戶籍地址及現住地址寄送
    言詞辯論期日開庭通知書，並分別於113年6月21日寄存送達
    上訴人住所地所在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蘆洲派出所
    、113年9月20日送達上訴人現住地址經其表弟俞智培簽收，
    有原審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1、53頁），依民事
    訴訟第137條第1項、第138條第2項規定，對上訴人已發生送
    達之效力，上訴人指稱原審未傳訊上訴人即為不利於上訴人
    之論斷云云，顯有誤會。又上訴人之民事聲明上訴暨上訴理
    由狀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
    5款所定情事，及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是本件上訴
    人並未依法提起上訴，且已逾上開20日之補提上訴理由法定
    期間，迄今仍未補提合法之上訴理由書，應認本件上訴為不
    合法，而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
四、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
    第436條之19第1項之規定，確定其數額為新臺幣1,500元，
    應由上訴人負擔。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
    第1項、第2項、第471條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
    、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胡修辰
　　　　　　　　　　　　　　　　　　　
　　　　　　　　　　　　　　　　　　　法　官  莊佩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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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小上字第217號
上  訴  人  陳妍玲

被上訴人    郭婷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小字第1372號小額訴訟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依同法第436條之25規定，小額訴訟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是當事人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規定，以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之解釋或最高法院之判例，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之情形不相合時，即難認為已對原判決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314號判例意旨參照）。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事由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71條第1項之上訴法律審（第三審）之規定，小額訴訟程序之上訴人若未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提出如上所述之合法上訴理由書於第二審法院，第二審法院無庸命其補正，即得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逕以裁定駁回之。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上訴人名下中國信託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係供上訴人自己保險理賠金之匯款帳戶，及兒子張宇軒學校獎助學金之收款帳戶。張宇軒於民國110年8、9月進入新北市私立格致高級中學（下稱格致中學）廣告設計科級就讀，因上訴人具有中低收入戶資格，約於同年9月初接獲格致中學主計室來電，告知上訴人日後張宇軒獎助學金撥款需轉帳至其監護人帳戶，請上訴人先行準備，上訴人接獲通知後，便決定以系爭帳戶做為日後學校獎助學金轉帳之用，遂於110年9月9日晚間7時左右在隨身包內翻找系爭帳戶金融卡（下稱系爭A金融卡），始發現系爭A金融卡及張宇軒名下郵局金融卡均已遺失。㈡翌日一早，上訴人便先前往蘆洲郵局臨櫃辦理金融卡掛失補卡事宜，惟櫃檯人員查詢後稱該郵局帳戶已被列為警示帳戶，因此無法重新補發金融卡予上訴人，並請上訴人趕緊到派出所報案，上訴人報完案後隨即前往中信銀行北蘆洲分行掛失系爭A金融卡並同時申請補發新的金融卡（下稱系爭B金融卡），並將系爭B金融卡放置於隨身包內。
　㈡上訴人約於110年9月15日突接獲中信銀行客服人員來電，告知上訴人系爭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上訴人聽聞始知悉又遺失系爭B金融卡，隨即詢問其應如何處理，該客服人員表示可協助上訴人辦理掛失，並建議上訴人前往派出所備案，是上訴人隔日便聽從指示，再次前往蘆州分局三民派出所，然此次員警僅簡單口頭詢問並未做任何筆錄，即直接向上訴人稱「因其帳戶為警示帳戶，既已有被害人報案在先，則上訴人之後便要進行訴訟，要上訴人直接回去等候通知」云云，是本案無法排除係因有被害人先行報案而使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故員警認為不需重複受理立案或拒絕受理上訴人報案，且未將之記載於員警工作紀錄上，以致事後查無上訴人報案紀錄之可能。
　㈢上訴人係中度身心障礙者，因雙向情緒障礙症（即躁鬱症）而長期於身心科就診，主要症狀為情緒低落、夜眠差、恐慌及焦慮情緒、缺乏動力、專注力及記憶力變差合併自殺意念，是上訴人因記憶不佳、混淆不明、記憶錯亂等，為避免忘記金融卡之密碼，始將其密碼抄寫於金融卡背面，又金融卡密碼係金融交易之安全機制，為免遭他人冒用，不應與金融卡、存摺等物併為存放，此固為社會週知之事實，然苟帳戶使用人因個性使然而對於安全控管較為疏懈，或有其他特別緣由而將金融卡與密碼併放，衡情亦非毫無可能，自難一以概之而遽行推斷；再者，現今社會生活，舉凡使用金融卡、綱路帳戶甚或其他網際網頁之登入皆須設定密碼，從而對於各類密碼之使用甚為頻繁，一般人若擁有多組密碼，又非頻繁使用，人之記憶僅得持續一段時日即有模糊或遺忘之情事，衡情若非將各個密碼均設相同內容或以一定規則定之，一般人顯難正確記憶數組之密碼，則將該密碼記載於某處藉以提醒，尚難謂悖離一般經驗法則。而上訴人將帳戶密碼抄寫於金融卡背面之行為，以一般身心健全之人角度觀之，固然欠缺帳戶安全管理之觀念，惟上訴人因前述病症而有記憶不佳、混淆不明之情，且其所設定金融卡密碼皆不相同，則上訴人為避免忘記密碼或混淆密碼而將密碼分別抄寫於該郵局帳户金融卡及系爭B金融卡背面之行為，尚非難以想像。　　
　㈣上訴人於本件所涉之刑事案件一再否認犯罪，即否認將系爭帳戶金融卡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則系爭帳戶金融卡遭詐騙集團使用，上訴人就此是否有過失等情，有傳訊上訴人以釐清事實之必要，然原審並未傳訊上訴人，即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論斷，自有民事訴訟法第468條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應予廢棄等語。
三、經查，上訴人自100年間起迄今，其戶籍即設於新北市○○區○○路0號，有戶役政資訊查詢資料可參（見原審個資卷，下稱戶籍地址），且上訴人民事聲明上訴暨上訴理由狀記載居於新北市○○區○○街00巷00弄00號3樓（見本院卷第15頁，下稱現住地址)，而原審已就上訴人之戶籍地址及現住地址寄送言詞辯論期日開庭通知書，並分別於113年6月21日寄存送達上訴人住所地所在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蘆洲派出所、113年9月20日送達上訴人現住地址經其表弟俞智培簽收，有原審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1、53頁），依民事訴訟第137條第1項、第138條第2項規定，對上訴人已發生送達之效力，上訴人指稱原審未傳訊上訴人即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論斷云云，顯有誤會。又上訴人之民事聲明上訴暨上訴理由狀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所定情事，及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是本件上訴人並未依法提起上訴，且已逾上開20日之補提上訴理由法定期間，迄今仍未補提合法之上訴理由書，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而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
四、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第436條之19第1項之規定，確定其數額為新臺幣1,50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71條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筱琪
　　　　　　　　　
　　　　　　　　　　　　　　　　　　　法　官  胡修辰
　　　　　　　　　　　　　　　　　　　
　　　　　　　　　　　　　　　　　　　法　官  莊佩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瑞芝　 





